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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為加強推動本校研究發展及提升學術水準，並有效管理本校各項專題研究計畫，
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凡本校專任教師、講座、客座教授、專案教師或各單位接受國科會專題研究、政
府、公、民營機構委託進行之學術性研究計畫均依本辦法辦理。 

第 三 條  研究計畫之獲得，由本校教職人員（以下統稱計畫主持人）配合教學研究發展需
要，在不妨礙校務正常運作下，主動向有關單位或機構接洽辦理。 

第 四 條  本校有關人員及單位辦理研究計畫案之職責如下： 

          一、研發處：負責全校研究計畫之政策策劃暨相關業務之處理、協調與建議。 

          二、人事室：負責聘用研究助理人員之資格敘薪審核及相關業務之處理與建議。 

          三、會計室：負責補助經費收支審核、帳務處理及相關業務之處理與建議。 

          四、單位主管或系（中心）主任：負責所屬單位研究計畫之策劃與合約內容審

核、行政支援以及計畫執行之督導與建議。 

          五、學院院長：負責學院研究計畫之策畫、推行，研究計畫之審核、督導以及有
關業務之處理與建議。 

          六、其餘事項均由計畫主持人負責。 

第 五 條  研究計畫除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依相關規定辦理，應依作業程序如下： 

          一、計畫主持人擬妥計畫書及填具「玄奘大學研究計畫申請表」，經單位主管或
系（中心）主任、院長同意，並經相關單位審核，轉報校長核定後辦理。 

          二、學術單位依委託單位要求發函進行計畫申請，並副知研發處及會計室。 

          三、學術單位接獲委託單位計畫核定資料後，經單位主管或系（中心）主任、院
長核閱及相關單位審核後，轉報校長核定，續辦理計畫經費請款作業。 

          四、計畫主持人如對經費使用情形有所變更或延長計畫執行期限時，計畫主持人
需依委託單位及本校相關規定，主動提出申請。 

          五、計畫經費借支請依本校「公務借款與沖帳辦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六、計畫主持人得配合計畫經費與本校人事相關規定聘用研究助理人員，並以本
校現有員生為優先考量。 

第 六 條  研究計畫內所購置圖書、儀器設備，除補助或委託單位另有規定者外，應屬本校
所有，納入校產管理。 

第 七 條  行政管理費之提撥比例： 

          一、國科會委託之計畫，依其標準。 

          二、政府機構委託之計畫，依委託之經費提撥8%~10%。 

          三、公營事業委託之計畫，依委託之經費提撥10%~15%。 



          四、民營事業委託之計畫，依委託之經費提撥15%~20%。 

委託單位訂有提撥標準者，得依其標準。惟委託單位之提撥上限標準未達前項各

款最低標準時，從其上限標準；未明訂提撥上限標準者，準用前項各款規定。 

計畫主持人於計畫執行期間轉任他校，如依委託機構之規定，無法更換計畫主持
人時，計畫主持人應於辦理離校時，按計畫於本校執行期間比例繳納行政管理
費。 

配合校務發展計畫或各院研究重點經奉指示辦理之計畫，得簽奉核定後酌予調整
提撥比例。 

第 八 條  研究計畫案因人員聘任之離職資遣或工作加班超時所衍生之相關費用，應由計畫
內編列預算或調增行政管理費支應，但行政管理費之提撥比例於扣除上述所列相
關費用後，仍應符合第七條之提撥規定比例。若仍有不足，應由計畫主持人自行
負責。 

第 九 條  教師獲校外各單位計畫結案後，核予相當於計畫行政管理費30%之獎勵金。唯計
畫主持人或研究人員領有計畫主持費或研究費者，不支領前項獎勵金。 

第 十 條  研究獎勵由研發處辦理簽核作業、計畫主持人協調分配方式後，奉核定後生效。
計畫主持人已離校者，由計畫主持人指定代理人代行。 

委託單位函送本校核定結案，或本校函送委託單位繳交成果報告或經費核結資料
日起三個月未獲結案通知時，除委託單位有特別規定者，應從其規定外，由研發
處辦理研究獎勵之分配簽核與請款作業。惟計畫經費如經委託單位審核修正者，
研發處得向研究團隊辦理補件或追繳。 

凡計畫執行期間參與研究計畫之人員均得分配與請領研究獎勵。講座另依本校講
座設置辦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研究獎勵可依教師需求採現金核發或用於產學研究發展有關項目，並依規定程序
辦理核銷。經費核銷不受該研究計畫執行期限之限制。 

第十一條  第八條條文自109學年度簽約校外計畫適用。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